关于《全市性行业协会商会评估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的起草说明
 
一、起草背景
为贯彻落实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 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皖办发[2017]28号）和《关于更好发挥行业协会商会在“三地一区”建设和“双招双引”中作用的意见》（厅[2021]36号），我局根据安徽省民政厅 安徽省工商业联合会《全省性行业协会商会评估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（皖民管字[2022]35号）精神，组织开展商协会工作考核评估，同步强化结果运用，结合商协会年检、等级评估等，进一步促进商协会加强自身建设，提高商协会专业化、职业化、市场化运营能力，更好发挥商协会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。按照政府主导、市场运作、社会参与、适度普惠、合理补助的原则，我局牵头起草了《全市性行业协会商会评估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并征求意见。
二、主要内容
《全市性行业协会商会评估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由考核目的、考核对象、考核原则、考核规程和工作要求五部分组成。
（一）考核目的。组织开展商协会工作考核评估，同步强化结果运用，结合商协会年检、等级评估等，进一步促进商协会加强自身建设，提高商协会专业化、职业化、市场化运营能力，更好发挥商协会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。
（二）考核对象。在市民政局登记且成立时间一年以上的商协会。
（三）考核原则。坚持党建引领；坚持公开、透明、客观、公正；坚持与商协会年检、评估、社会评价相衔接；坚持以评促建、评建结合。
（四）考核规程。评估考核工作与年检工作同步开展，参评材料通过安徽社会组织信息平台、网上工商联平台分别向市民政局、市工商联报送。评估考核采用百分制，对助力“双招双引”等工作成效突出的商协会予以适当加分（不超过10分）。评估考核采取商协会自评和登记管理机关、业务主管单位（行业管理部门）审核评估相结合的办法。市民政局牵头对商协会评估考核排名发布“榜单”。评估考核结果作为商协会承接购买服务、享受扶持奖补、参与评优评先的重要依据。

（五）工作要求。各商协会要在认真自评的基础上，按照评估考核工作要求，如实报送年度工作总结及相关材料。未按要求报送自评材料的不得分。
